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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：葉俊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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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行政院衛生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9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院授人給字第1010051661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(101E005339_1_211545063873.doc)

主旨：修正「公立醫療機構護理（助產）人員夜班費支給表」，

並溯自一百零一年九月一日生效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院衛生署101年7月9日衛署人字第1011100533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檢送修正「公立醫療機構護理（助產）人員夜班費支給表

」1份。

正本：國防部、教育部、行政院衛生署、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直轄市政

府、各縣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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